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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汤际瑜先生的通知，获悉汤际瑜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的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变动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汤际瑜

汤际瑜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否

否

-

本次质押数
量（股）

2,030,000

100,000
2,13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3.22%

1.14%
24.36%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1.17%

0.06%
1.22%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否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6 年 4
月9日

2026 年 4
月13日

-

质押到期
日

2027 年 4
月9日

2027 年 4
月13日

-

质权人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

质押用
途

个人融
资

个人融
资

-
注：以上比例数据与合计数若有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汤际瑜

汤际瑜

合计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否

否

-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610,000
1,700,000
2,310,000

占其所 持股
份 比例

6.98%
19.44%
26.42%

占 公 司 总
股本 比例

0.35%
0.98%
1.33%

质押开始日期

2025年4月11
日

2025年4月15
日

--

解除质押日期

2026年 4月 10
日

2026年 4月 15
日

--

质权人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汤 际
瑜

合计

持股数量

8,744,146
8,744,146

持股比
例

5.03%
5.03%

本 次 质 押 、
解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4,030,000
4,030,000

本次质押、
解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量

3,850,000
3,850,000

本 次 质
押 、解 质
押后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44.03%
44.03%

本 次 质
押、解质
押 后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2.21%
2.21%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办理质押事项后，股东汤际瑜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解除质押登记证明文件；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876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6-030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深圳市领先半导体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

东深圳市正信同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信同创”）一致行动人深圳

市领先半导体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先半导体”）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137,
3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6%，本次领先半导体质押股份1,200,000 股，占其所

持股份的23.36%，占公司总股本的0.79%。

● 公司控股股东正信同创及其一致行动人领先半导体、南宁市先进半导

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进半导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177,33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4.35%。本次股份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

份18,06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48.58%，占公司总股本的11.83%。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领先半导体的通知，

领先半导体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票进行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领 先
半 导

体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否

本 次 质 押
股数（股）

1,20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起
始日

2026 年4 月 15
日

质押到期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为止

质权人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3.3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79%

质押融资
资 金

用途

担保需要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
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正
信
同
创

先
进
半
导
体

领
先
半
导
体

合
计

持 股 数 量
（股）

20,124,450

11,915,580

5,137,307

37,177,337

持 股 比
例（%）

13.18

7.80

3.36

24.35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15,000,000

0

1,860,000

16,860,0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15,000,000

0

3,060,000

18,06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74.54

0.00

59.56

48.5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9.82

0.00

2.00

11.83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3,060,000

3,060,00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11,915,580

2,077,307

13,992,887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0

特此公告。

深圳市领先半导体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3991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深圳市领先半导体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10:00-11: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6年 4月 24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

cn/1xhJ5VoF3S8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
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1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将于
2026年 4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 2026年第
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财务状
况等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10:00-11:00在“价值在线”（www.
ir-online.cn）举办公司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裁梁惠强先生，独立董事王泽莹女士，财务负责人王沙女士，董事会

秘书孙亚萍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10:00-11: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

1xhJ5VoF3S8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
于2026年4月24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
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孙亚萍 黄莉娜
电 话：0551-65338028
邮 箱：yaping_sun@whirlpool-china.com
lina_huang@whirlpool-chin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

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983 股票简称：惠而浦 公告编号：2026-015

惠而浦（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

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股

份总数265,320,683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020,200股后的股本
264,300,48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86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江丰电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邹俊伟

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
名邦科技工业园安山路

0574-58122400
0574-58122405
investor@kfmic.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施雨虹

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
名邦科技工业园安山路

0574-58122400
0574-58122405
investor@kfmic.com

30066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专注于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和半导体精密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其中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包括铝靶、钛靶、钽靶、铜靶以及各种超高纯金属合
金靶材等，这些产品主要应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液晶面板制造的物理气相
沉积（PVD）工艺以制备电子薄膜材料。半导体精密零部件包括金属、陶瓷、树脂等
多种材料经复杂工艺加工而成的精密零部件，主要用于半导体芯片以及平板显示
器生产线的机台，覆盖了包括PVD、CVD、刻蚀、离子注入以及产业机器人等应用领
域，其生产过程对于材料精密制造技术、表面处理特种工艺等技术要求极高，产品
主要出售给晶圆制造商作为设备使用耗材或出售给设备制造商用于设备生产。

（二）主要产品
1、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
公司主要生产超高纯金属溅射靶材，包括超高纯铝靶材、超高纯钛靶材及环

件、超高纯钽靶材及环件、超高纯铜靶材及铜合金靶、钨钛靶、镍靶和钨靶等。
（1）超高纯铝靶材
超高纯铝及其合金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半导体芯片配线薄膜材料之一。在

其应用领域中，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对溅射靶材金属纯度的要求最高，通
常要求达到99.9995%（5N5）以上，平板显示器用铝靶的金属纯度略低，一般要求达
到99.999%（5N）以上。目前，公司生产的铝靶已经广泛应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芯片、平板显示器制造等领域。

（2）超高纯钛靶材及环件
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中，超高纯钛是最为常用的阻挡层薄膜材料之一（相

应的导电层薄膜材料为铝）。钛靶材及环件主要应用于130-5nm工艺当中，钛靶材
及环件配套使用，其主要功能是辅助钛靶完成溅射过程，以实现更好的薄膜性能并
达到更高的集成度要求。目前，公司生产的钛靶、钛环主要应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芯片制造领域。

（3）超高纯钽靶材及环件
在先端的铜制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中，超高纯钽是阻挡层薄膜材料。钽

靶材及环件是在90-3nm的先进制程中必需的阻挡层薄膜材料，主要应用在最尖端
的芯片制造工艺当中。因此，钽靶材及环件是靶材制造技术难度最高、品质一致性

要求最高的尖端产品，在此之前仅有少数几家跨国公司能够生产。特别是钽环件
生产技术要求极高，目前只有公司及头部跨国企业掌握了生产此产品的核心技
术。近年来随着高端芯片需求的增长，钽靶材及环件的需求大幅增长，全球供应链
极其紧张。目前，公司生产的钽靶材及环件主要用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制造
领域。

（4）超高纯铜靶材及铜合金靶
超高纯铜靶材及铜锰、铜铝合金靶材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先端半导体导电

层薄膜材料之一。在其应用领域中，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制造对溅射靶材金
属纯度的要求最高，通常要求达到99.9999%（6N）以上，平板显示器用铜靶的金属
纯度略低，要求达到99.999%（5N）。铜及铜合金作为导电层通常用于90-3nm技术
节点的先端芯片中。特别是铜锰合金靶材制造难度高，目前只有公司及头部跨国
企业掌握了生产此产品的核心技术。近年来随着高端芯片需求的增长，铜锰合金
靶材的需求大幅增长，全球供应链极其紧张。公司生产的铜及铜合金靶材主要用
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平板显示器制造领域。

（5）超高纯钨靶材
超高纯钨靶主要应用在 IC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中，是存储芯片的“金属骨架”，

在3D NAND工艺中作为薄膜种子层。半导体级超高纯钨及合金靶纯度需达到5N
以上（99.999%），关键特定有害杂质（如Na/K等）需控制在千万分之一以下水平。
近年来存储芯片市场由人工智能（AI）和高带宽内存（HBM）技术重塑，导致超高纯
钨靶的市场需求激增，全球供应链极其紧张。目前只有公司及头部跨国企业掌握
了生产此产品的核心技术，近年来公司生产的超高纯钨靶已在多家国际知名存储
芯片制造商实现批量应用。

2、半导体精密零部件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PVD、CVD、刻蚀机等半导体设备由各种精密零部件结

合构成，这些部件主要包括传输腔体、反应腔体、膛体、圆环类组件（Ring）、腔体遮
蔽件（Shield）、保护盘体（Disc）、冷却盘体（Cooling Arm）、加热盘体（Heater）、气体
分配盘（Shower Head）、气体缓冲盘（Block Plate）等；材料包括金属类（不锈钢、铝
合金、钛合金）、非金属类（陶瓷、石英、硅、高分子材料）等；制造工艺包括超精密加
工、扩散焊、氩弧焊、真空钎焊、表面处理、阳极氧化、等离子喷涂、热喷涂、特殊涂
层、超级净化清洗等。在芯片先进制程生产工艺中，各种精密零部件作为耗材被广
泛使用，零部件产品对精密制造技术、表面处理特种工艺等技术要求极高。目前，
公司生产的零部件产品包括设备制造零部件和工艺消耗零部件，主要用于超大规
模集成电路芯片制造领域。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25年末

10,582,798,046.07
4,968,925,631.42
2025年

4,604,100,743.12
499,503,040.66

360,394,848.27

470,016,208.29

2024年末

8,689,443,785.51
4,501,834,620.36
2024年

3,604,962,847.84
400,564,027.03

303,505,740.66

-96,329,842.68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1.79%
10.38%

本年比上年增减

27.72%
24.70%

18.74%

587.92%

2023年末

6,271,647,079.35
4,174,314,633.25
2023年

2,601,608,568.67
255,474,568.79

155,706,191.91

251,025,63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89
1.89

10.58%

1.51
1.51

9.24%

25.17%
25.17%
1.34%

0.96
0.96

6.2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000,450,660.01
157,212,644.92

91,490,119.84

60,468,587.05

第二季度

1,094,241,355.45
95,435,864.07

84,340,808.87

218,305,027.81

第三季度

1,196,464,191.06
148,107,471.47

117,041,518.95

91,320,056.05

第四季度

1,312,944,536.60
98,747,060.20

67,522,400.61

99,922,537.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

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姚力军

宁波拜耳
克管理咨
询有限公
司

上海智鼎
博能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宁波江阁
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宁波宏德
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
达创业板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
基金

谢立新

55,869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1.40%

3.35%

2.31%

1.59%

1.59%

1.49%

1.32%

45,100

持股数量

56,765,724

8,887,303

6,140,641

4,208,135

4,208,076

3,947,008

3,508,37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42,574,293

0

0

602,814

823,942

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24,271,200

3,540,000

2,100,000

0

0

0

0.00

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张辉阳

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
公司－传
统－普通
保险产品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1.31%

1.16%

1.00%

姚力军先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分别持有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宏德实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0.94%、0.95%的出资份额。姚力军先生与宁波江阁实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和宁波宏德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

张辉阳先生为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3,486,458

3,077,054

2,663,700

0

0

0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0.00

2,000,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
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

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重大事项概述

股权激励

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

披露日期

2025-05-13

2025-08-06

2025-07-10
2025-09-09
2025-09-24
2025-10-14
2025-10-24

2025-12-01

2025-12-22

2025-12-30

公告编号

2025-053

2025-083

2025-070
2025-098
2025-107
2025-112
2025-116

2025-125

2025-129

2025-134

公告名称

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披露
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稿）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稿）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
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
稿）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
询函回复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

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披露媒体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
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2 20252025 年度报告摘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4月28日
● 赎回价格：100.7836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29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4月23日
截至2026年4月16日收市后，距离4月23日（“金宏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

5个交易日，4月23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年4月28日
截至2026年4月16日收市后，距离4月28日（“金宏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8个交易日，4月28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金宏转债”将自2026年4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

18.97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
计利息（即 100.7836元/张）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
失。

● 特提醒“金宏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
的投资损失。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3月4日至2026
年3月30日满足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金
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金宏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即24.66元/股）。根据《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金宏转债”的
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金宏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金宏转债”的提前赎回
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金宏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
关事项向全体“金宏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金宏转债”的赎回条款如下：
（一）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

115%（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

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
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 B × i × t / 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

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
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3月4日至2026年3月30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金宏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24.66元/股），已
触发《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6年 4月 2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金宏转债”的全部持有
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7836元/

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 = B × i × t / 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

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5年7月17日至2026年7月16日），票面利率为1.00%。
计息天数：自 2025年 7月 17日至 2026年 4月 29日（算头不算尾）共计 286

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 IA = B × i × t / 365=100×1.00%×286/365≈

0.7836元/张（四舍五入后保留四位小数）。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7836=100.7836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金宏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金宏

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年4月29日）

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金宏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

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4月29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
人相应的“金宏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4月16日收市后，距离4月23日（“金宏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

5个交易日，4月23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4月28日（“金宏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日，4月28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4月29日起，公司的“金宏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税扣税情况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金宏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100.7836元人民
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0.6269元人民币（税后）。可转换公司债券利
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
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对于持有“金宏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张可转换
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0.7836元人民币（税前）。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自2026年1月1日起至
2027年 12月 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
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
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因此，对
于持有“金宏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
金额派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836
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4月16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3日（“金宏转债”最后

交易日）仅剩5个交易日，4月23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截至2026年
4月16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8日（“金宏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
日，4月28日为“金宏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金宏转债”持有人注意在
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金宏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
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金宏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
转股，将按照 100.7836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金宏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金宏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4月16日收盘价为145.2970
元/张）与赎回价格（100.7836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
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五）如果公司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在所持
可转债面临赎回的情况下，考虑到其所持可转债不能转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
按事先约定的赎回条款确定的赎回价格低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
本），投资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特提醒“金宏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
资损失。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5789892
电子邮箱：dongmi@jinhonggroup.com
特此公告。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06 证券简称：金宏气体 公告编号：2026-024
转债代码：118038 转债简称：金宏转债

金宏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金宏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4/1，由公司董事会提议

2026年4月1日~2027年3月29日

2,500万元~4,9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000股

0.0063%
310,938.39元

38.86元/股~38.8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3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将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
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9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1 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安旭生物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0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4月16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8,000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27,082,805股的比例为 0.0063%，购买的最低价为
38.86元/股，最高价为38.8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310,938.39元（不含交易佣
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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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